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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锦晟胡杨、天山番茄 

就执行和解事宜拟签订《协议书》暨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诉讼执行和解事宜的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新疆锦晟胡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晟胡杨”）与被执行人新疆中基

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基蕃茄”）、新疆天山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损害赔偿纠

纷执行一案，（2017）兵07民初12号、（2018）兵民终32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判令中

基蕃茄赔偿天山番茄关联交易损失122,235,887.54元，承担鉴定费892,965.07元，一审案件受理

费650,894元，合计应给付123,779,746.61元。执行程序中，第七师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追加中基

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基健康”或“公司”）为被执行人，与中基蕃茄共同连带履行

生效判决给付义务。中基健康为此提起执行异议诉讼，经第七师中院、兵团分院审理，（2019）

兵07民初6号、（2020）兵民终8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回中基健康诉讼请求。中基健康不服，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1）最高法民申56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基健康再审申请。 

公司收到最高院裁定结果后，即刻与相关方开展沟通磋商。2022年4月12日，公司与锦晟

胡杨公司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公司拟以物抵债方式完成债务清偿，剩余全部未清偿的债

务，被执行人在2022年12月30日之前以现金偿还方式完成清偿义务。《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

锦晟胡杨向奎屯垦区法院申请解除了对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银行账户、股权的冻结。 

依照公司与锦晟胡杨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关于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函》的约定，拟定 2023年 3月 30 日完成房产抵偿过户手续。《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公司

已聘请专业机构评估，就相关房产出具评估结果，并与锦晟胡杨公司就具体履约条款进行磋商，

鉴于相关各方还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各自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故此，3 月 30 日前预计



无法完成。公司已与锦晟胡杨公司再次签订《关于延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函》，约定于 4

月 15 日前签订协议，确认相关条款，相关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各自的内部决策审批程

序后协议生效。截至目前，经协商一致，拟就诉讼案执行和解签订《协议书》。 

二、执行和解拟签订《协议书》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新疆锦晟胡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天勇，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  洪，公司董事长。 

第  三  人：新疆天山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亚利，公司董事长。 

现经申请执行人、被申请执行人、第三人三方友好协商，就履行生效判决义务达成如下协

议： 

（一）履行标的。被执行人中基健康按照生效判决书确定的123,779,746.61元履行给付义

务，申请执行人、新疆天山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放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中基健

康拖欠的二审诉讼费657,444.26元、本案执行费191,179.75元，由中基健康直接向人民法院缴付。 

（二）申请执行人、新疆天山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接收中基健康以其位于乌鲁木齐

市天山区青年路北一巷8号1-5-501证载面积5653.49平方米的房产，该房产折价62,047,052.75元

（评估价10,975元/平方米）抵偿执行案款，由中基健康过户至新疆天山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名下。 

1.资产抵偿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由过户双方各自承担。 

2.中基健康、新疆天山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双方于2023年4月19日前确认房屋交接清单，

办理房屋交付手续。房屋登记过户手续于2023年4月19日前办理完毕。 

（三）房屋折抵后的剩余案款61,732,693.86元，由中基健康以货币方式支付，其中1,980

万元已由中基健康支付至奎屯垦区人民法院，剩余的41,932,693.86元由中基健康于2023年4月

19日前支付至奎屯垦区人民法院。 

（四）如中基健康未按照上述约定期限履行义务，由人民法院恢复执行程序继续执行。 

（五）本协议盖章生效后，在中基健康未履行完毕上述清偿义务之前，申请执行人不得再

向奎屯垦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中基健康名下财产的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新疆锦晟胡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新疆天山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与我公司无关联关系，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执行和解拟签订《协议书》对公司的影响 

拟签订的《协议书》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达成的，《协议书》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

各自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20年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债

务足额计提了预计负债。本次交易中，公司对于部分债务以资产按评估价值进行赔偿，将实现

资产处置收益，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为准，该资产处置收益不是经营性利润，不可持续，

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公司对于部分债务以货币方式进行赔偿，将导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下降。 

四、备查文件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0 日 


